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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黑夜的价值及其实现
——一种关于光污染治理的新路径探析

On the Value and Realization of Natural Night: A New Approach to Light Pollu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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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黑夜的价值长期被人工夜间照明技术制造的光明所遮蔽，直到上世纪70年代光污染的

爆发，自然黑夜价值才在光污染诸多负面效应的反衬下得以显现。泰勒·斯通等人从环境伦理的视角揭示

了自然黑夜的五种价值，并将其分为“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两类，据此提出了自然黑夜价值实现

与光污染治理的伦理方案。但其相关研究仍有不足，需要在辨析自然黑夜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

自然黑夜价值进行再确认；需要在正确看待保护自然黑夜与发展夜间经济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将自然黑夜

价值的实现置于一定的时空维度之中加以考量，从而优化光污染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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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 of natural night has long been obscured by the light produced by artificial night lighting 
technology. It was not until the outbreak of light pollution in the 1970s that the value of natural night appeared 
against the many negative effects of light pollution. Taylor Stone and others revealed the five values of natural 
n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divided them into “inherent value” and “instrumental 
value”, based on which they put forward the ethical scheme of realizing the value of natural night and controlling 
light pollu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its related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firm the value 
of natural nigh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night and nature. Based on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nigh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ight-time econom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natural nigh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 certain space-time dimension, so as to optimize 
the light pollution contro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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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作为环境污染的一种特殊形式，越

来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目前，国际上普遍

将光污染看成是人工夜间照明技术（artificial 
night lighting technology）滥用的结果，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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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重点是开发新的人工夜间照明技术以降

低夜间人造光的强度。实际上，削减夜间人造

光的目的无非是要保护光污染的侵害对象——

“自然黑夜”（natural night），光污染最大的危

害就是破坏了自然黑夜环境，导致自然黑夜的

诸多功能难以正常发挥，使自然黑夜价值难以

顺利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保护自然黑

夜环境，使其能够正常发挥功能，亦即实现了

自然黑夜价值，满足了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对自

然黑夜的需求也就达到了光污染治理的目的。

这样看来，开发新的人工夜间照明技术并不是

光污染治理的唯一途径，揭示自然黑夜价值并

探究如何实现这些价值或可成为光污染治理的

新路径。近年来，已有部分外国学者沿着上述

思路开展研究，本文尝试总结梳理学界关于自

然黑夜价值的相关研究，并对其进行反思，以

期为我国光污染治理提供新思路。

一、自然黑夜价值的遮蔽与显现

近代以来，人类把征服自然黑夜视为现代

文明的重要体现，但对自然黑夜的征服又引发

了专属于现代文明的环境问题——光污染。“光

污染”（light pollution）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于

上世纪 70年代，一般是指因过度使用了人造光

而引发的自然黑夜环境的破坏。[1]从影响范围

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83%的人口、欧美

99%的人口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光污染侵害，[2]

光污染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对人类健康

也产生负面影响，降低了自然夜空的观赏效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光污染被视为一种环境污

染，在光污染诸多负面效应的反衬下，自然黑

夜的功能与价值才得以显现，且越来越被视为

一个包含了多种价值的实体。但从历史的角度

看，自然黑夜价值的显现之路极为坎坷，自然

黑夜价值长久地被“光明”所遮蔽，不过自然

黑夜对“光明”的反抗也从未停止，自然黑夜

价值就是在反抗“光明”中显现的。

1. “光明”对自然黑夜的驱逐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面对自然黑夜

时大体上是持负面态度的，美国学者罗杰·埃

克奇（Roger Ekirch）在其著作《黑夜史》中

生动地描述了工业时代欧洲人在面对自然黑夜

时的负面情绪。夜晚被看成是人类第一件明知

无益却又无从回避的事情，也是人类最古老、

最不易忘怀的恐惧，在夜晚营造的黑暗中集聚

着来自人类、自然和宇宙间的最恶的东西，谋

杀与盗窃、可怕的灾难与邪恶的灵魂，到处肆

虐横行。[3]尤其在人类具备了制造“光明”以

驱逐黑暗的能力之后，在人造“光明”的反衬

下自然黑夜变得更加一文不值。“光明”遮蔽

自然黑夜价值的历史就这样伴随着人工夜间照

明技术的发展而展开了。18 世纪中叶，法国

和英国发明了煤气灯，人工夜间照明的“现代

化圣火”（modernisation of the flame）被真正

点亮，并引发了一场获得无限赞誉的城市社会

的“夜行化”（nocturnalisation）运动。人工夜

间照明技术带来的“光明”被视为欧洲启蒙运

动诸多伟大成果中的重要一项，人们普遍认为

是哲学上对启蒙的需要唤醒了人们对“真正光

明”的兴趣，人工夜间照明技术的伟大意义完

全可以与数万年前人类学会使用火的意义相比

肩。（[4]，p.4）19 世纪末，电灯的发明标志

着人工夜间照明技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人们

把电灯给夜晚带来的“光明”比喻为医治由自

然黑夜引发的邪恶、混乱和危险的城市疾病所

不可或缺的维生素。（[4]，p.4）与人工夜间照

明技术创造“光明”而获得赞誉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人们对自然黑夜的无情排斥。正如奥特·克

里斯（Otter Chris）指出的，在维多利亚时期

的英格兰，夜晚的黑暗被视为城市地区产生疾

病、堕落和疲乏的重要因素。[5]彼得·鲍德温

（Peter Baldwin）指出，进入电灯时代的美国人

民普遍认为，如果停电，处于夜晚黑暗之中的

现代城市将不可避免地滋生仇恨和不道德的冲

动，由此现代城市文明将彻底毁灭。[6]如此看

来，近代西方总是将人工夜间照明技术带来的

“光明”与思想启蒙和现代文明联系在一起，“光

明”总是被视为善的，而善的“光明”必然要

驱逐恶的自然黑夜。

2. 自然黑夜对“光明”的反抗

自然黑夜价值的显现起始于对“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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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只不过这种反抗起初还是不自觉的、偶

然发生的。例如，二战期间为了躲避德国空袭，

英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严格的城市夜间灯火

管制。于是人们意外的发现，灯火管制下的自

然黑夜把自己的神秘、美丽完美地呈现给世人。

据悉，严格的战时灯火管制使得二战期间英国

城市地区的夜空星体能见度大大提高，美丽夜

空安慰了无数处于战火中的市民，英国天文协

会（BAA）的会员数量因此大幅攀升。[7]这种

对“光明”的偶然的反抗成为了自然黑夜价值

显现的前奏。上世纪中叶，人们对人工夜间照

明技术过度发展，乃至滥用带来的过度“光明”

越来越难以忍受，渐渐地引发了对前工业时代

的自然黑夜的感伤与怀念，这为自然黑夜价值

的显现奠定了重要基础。例如，苏克德夫·桑

德胡（Sukhdev Sandhu）哀叹，夜晚黑暗的降

临常常让人想起古老伦敦的神秘森林，但是当

代伦敦之夜因现代照明技术的滥用而变成了灯

火辉煌的“伦敦夜生活”（London nightlife），
由此古老神秘的伦敦之夜转变为一种现代社会

的无聊商品。[8]这种对前工业时代的自然黑夜

的感怀，实际上就是对人工夜间照明技术滥用

进行反思的结果，是对过往人与自然黑夜紧张

关系进行反思的结果。[9]上世纪 70年代以后，

人工夜间照明技术的滥用终于引发了一场特殊

的环境污染，即光污染，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光

明”的神话开始破灭，自然黑夜的功能、作用

由此被反衬出来，自然黑夜价值得以真正显现。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迅速成立并发展起来多

个有影响力的自然黑夜保护组织，例如星空爱

好者协会（VDS）、国际暗夜协会（IDA）等

等。这些组织都在积极倡导保护自然黑夜，并

开展了一系列体验自然黑夜的群众性活动，为

自然黑夜价值的揭示与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实践

基础。到本世纪初，环境伦理开始深度介入光

污染问题，部分学者依托环境伦理的自然价值

论，开始系统地揭示自然黑夜价值，并提出了

实现自然黑夜价值的伦理方案。

二、自然黑夜价值的环境伦理阐释

环境伦理是当前学界研究自然黑夜价值

的主流视角，荷兰学者泰勒·斯通（Taylor 
Stone）、德国学者马赛厄斯·R.施密特（Mathias 
R. Schmidt）、坦贾-加布里尔·施密特（Tanja-
Gabriele Schmidt）等人从环境伦理视角出发，

阐释了自然黑夜的五种价值。其中斯通特别地

提出了自然黑夜的“能源价值”（Efficiency），
并依据环境伦理关于自然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

值的划分，将自然黑夜的五种价值也分为内在

价值和工具价值两类，进而提出了实现自然黑

夜价值，治理光污染的伦理方案。斯通等人共

同的理论基础是环境伦理的自然价值论，自然

黑夜像自然一样是一个承载了多种具体价值、

具有多种“环境的善”（environmental good）
的实体。[10]

1. 自然黑夜的五种价值

斯通等人从光污染限制自然黑夜发挥其功

能的现象入手，以环境伦理的自然价值论为基

础，具体地提出了自然黑夜的五种价值。

第一，针对光污染限制了自然黑夜生态功

能的发挥，斯通等人提出了自然黑夜的“生态

价值”（Ecology），即自然黑夜作为野生动植

物必备生存环境所具有的价值。野生动植物与

其生存环境已经在数万年的自然昼夜循环中形

成了固定模式，自然黑夜已经成为野生动植物

生存必备的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而光污染使得

野生动植物原本的夜间生存环境严重受损，让

夜晚维持适当的黑暗水平就可以保护野生动植

物的夜间生存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由此自

然黑夜便具有了生态价值。[11]

第二，针对光污染限制了自然黑夜审美功

能的发挥，斯通等人提出了自然黑夜的“奇异

与美的价值”（Wonder and beauty），即自然黑

夜作为审美对象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在自然黑

夜中，人们仰望星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油

然而生，夜空中色彩斑斓的星云、皎洁的月光

共同绘就了一幅奇异与美的画卷。但光污染使

得夜空星体能见度下降，从而破坏了神秘星空

的观赏效果，让夜晚维持适当的黑暗水平就可

以让人类重新开展针对自然黑夜的审美活动，

由此自然黑夜便拥有了奇异与美的价值。[11]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45卷  第12期（2023年12月）: 80-87



83

第三，针对光污染限制了自然黑夜文化象

征功能的发挥，斯通等人提出了自然黑夜的“遗

产与传统价值”（Heritage and tradition）。在漫

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自然黑夜早已作为一

种独特的文化意象沉淀于人们心中，并持续引

发人类生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情感体验，这种文

化情感体验所具有的价值就是所谓的遗产与传

统价值。斯通等人从神话、诗歌、音乐、绘画

以及电影等多个角度详细地阐发了自然黑夜的

这种文化象征功能，从混沌时代神话中的黑夜，

到中世纪诗歌中的黑夜，再到当代电影与流行

艺术中的黑夜场景，具有魔力的黑夜始终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意象，几乎成为一切文艺形式共

同的灵感源泉，不断地丰富人类的文化情感体

验，由此自然黑夜便拥有了遗产与传统价值。

（[12]，p.103）
第四，针对光污染限制了自然黑夜健康功

能的发挥，斯通等人提出了自然黑夜的“健康

价值”（Healthiness），即自然黑夜对人类身体

机能维持良性运转状态所具有的价值。因光污

染而导致人类昼夜节律的紊乱是人类健康的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是导致诸如肥胖、失眠、焦

虑等健康问题的重要诱因，自然黑夜已经成为

人类健康生活的重要物理环境，让夜晚维持适

当的黑暗水平就可以增进人类的健康水平，由

此自然黑夜便拥有了健康价值。[11]

第五，针对光污染限制了自然黑夜节约能

源功能的发挥，斯通特别地提出了自然黑夜的

能源价值，即为了保护自然黑夜而减少夜间照

明，从而节约的那部分能源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在全球范围内，人工夜间照明耗电量占总耗电

量的 8%左右，显然过度的人工照明是对能源

的巨大消耗，因此保护自然黑夜，让夜晚维持

适当的黑暗水平就可以降低能耗，从而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自然黑夜的能源价值。[11]

2. 自然黑夜价值的两种类型及其实现方案

斯通将自然黑夜的五种价值分为“内在价

值”（inherent value）与“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两种类型，其中内在价值优先于工具价

值，在此基础上斯通提出了自然黑夜价值的实

现方案和光污染治理的行动建议。斯通指出，

自然黑夜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一个

包含了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实体，它的内在

价值指的是自然黑夜作为某种目的本身所固有

的价值；它的工具价值则是自然黑夜作为达到

某种目的的手段所具有的价值，其中最主要的

划分依据在于自然黑夜是目的本身，还是达到

另一种目的的手段。[11]也就是说，内在价值往

往被赋予自身就是值得追求的，而不需要其他

任何参照物的自然物；而工具价值则往往被赋

予自身只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目的的手段，而

不是因为它本身的缘故人们才去追求的自然

物。（[13]，p.816）按此分类原则，斯通认为，

自然黑夜的内在价值包括生态价值、奇异与美

的价值、遗产与传统价值和健康价值，因为向

野生动植物提供必要的生存环境，向人类提供

美丽夜空、丰富的文化意象以及健康生活的必

要环境都直接依赖于自然黑夜本身，或者说自

然黑夜本身就具有这些功能，此时自然黑夜本

身就是值得追求的。而自然黑夜的工具价值主

要是指能源价值，因为节约能源，创造经济价

值并不直接依赖于自然黑夜本身，或者说自然

黑夜本身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此时自然黑夜

只是实现节约能源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11]

确认自然黑夜具有内在价值对于实现自然

黑夜价值，治理光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

旦自然黑夜被认为具有内在价值，那么实现自

然黑夜价值的道德意义便被提升了，自然黑夜

本身就被看成是值得保护的，自然黑夜具有了

某种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保护自然黑夜，实

现自然黑夜价值的义务由此生成，破坏自然黑

夜在道德上便被认为是错误的。正如，环境伦

理学家保罗·泰勒（Paul Taylor）所言，我们

赋予一个物体以内在价值，我们便认为这个物

体应该得到保护，破坏它，损毁它，或让它因

疏忽而恶化就是错误的。”[14]据此，斯通提出

了一种自然黑夜价值实现与光污染治理的伦理

方案，即把自然黑夜的内在价值视为保护自然

黑夜的根本依据，因其具有内在价值，人们就

应该生成实现自然黑夜价值的义务。具体说来，

由于自然黑夜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工具价值，在

实现自然黑夜价值，治理光污染方面应该形成

论自然黑夜的价值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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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先后顺序的两大义务原则。义务原则 1是

保护自然黑夜以发挥它的生态功能、审美功能、

文化象征功能以及健康功能，进而实现自然黑

夜的生态价值、奇异与美的价值、遗产与传统

价值以及健康价值。义务原则 2是在优先遵守

义务原则 1的情况下，保护自然黑夜以发挥它

的节能功能，进而实现自然黑夜的能源价值。[10]

三、自然黑夜价值的确认与实现

斯通等人从环境伦理的视角对自然黑夜价

值的阐释，对于保护自然黑夜，生成实现自然

黑夜价值的义务，从伦理学视角推进光污染治

理具有重要意义。但斯通等人的相关研究也有

一定的局限性，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为光污

染治理开拓新思路。

1. 自然黑夜价值的再确认

斯通等人的理论基础是环境伦理的自然价

值论，因为自然是有价值的，所以属于自然一

部分的自然黑夜也有价值。但自然黑夜在何种

意义上属于自然，自然黑夜可以从自然那里分

享哪些价值，仍需再确认。为此，要把自然

黑夜与自然区分开，只有这样才能把自然黑夜

价值与自然价值区分开，从而更加准确地概括

自然黑夜价值；同时还要把自然黑夜与自然联

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自然黑夜价

值，抽离于自然而独立存在的自然黑夜不具有

任何价值。所谓自然就是自然界，自然界是

生命和无机生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13]，
p.161）自然界作为整体维持着其组成部分的丰

富、美丽和完整，生命服从于自然整体，自然

整体孕育着生命，自然整体是一个多样性、联

合、动态平衡、自发的生命支撑系统。（[13]，
p.174）自然黑夜属于自然中不包含生命的无

机生境，它就是由地球自转形成的，保障生命

节律正常运行的自然物理环境。由此，不能简

单地把自然黑夜等同于自然，因而自然黑夜也

不可能具有与自然完全相等的价值。从环境伦

理的视角看，自然黑夜的所有价值都来自于自

然，它能够从自然那里分享的价值主要有“生

命支撑价值”（life support value）、“审美价值”

（aesthetic value）、“文化象征价值”（Cultural 
symbolization），（[15]，pp.119-139） 而 斯 通

提出的能源价值则属于自然，而不属于自然黑

夜。

第一，“生命支撑价值”大体上等于斯通

等人所说的自然黑夜的生态价值加上健康价

值，是指包括自然黑夜在内的，诸如光照、降

水等无机生境在维持生命正常运转方面所具有

的价值。（[15]，pp.125-126）值得注意的是，

自然黑夜自己不能独立地发挥这种生命支撑功

能，自然黑夜只有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构成要

素才能实现它的生命支撑价值。

第二，“审美价值”与斯通等人所说的奇异

与美的价值基本一致，即当自然黑夜被视为一

种自然景观时，因其特殊的色彩与形状而产生

的美学价值。从自然美学的视角看，“艺术的

形式主义”是自然美的重要审美模式，它将自

然审美活动视为一个线条、形状和色彩的动态

融合过程。[16]自然黑夜的审美价值实际上正是

在上述审美模式下显现的，它的美学价值来自

于夜空中色彩斑斓的繁星，人们欣赏的正是自

然黑夜的色彩和形状。

第三，“文化象征价值”与斯通等人所说的

遗产与传统价值基本一致，这一价值与审美价

值有一定关系，是在自然黑夜审美基础上引发

的专属于人的文化情感体验价值。对此，罗尔

斯顿认为，这种文化象征价值虽由我们感官经

验到的自然表象所引发，但却不在这些表象本

身，而是深藏于这些表象背后。当我们凝视午

夜的星空，仔细观察仙女座里螺旋状星云的巨

大与悠远时，自然在神话、宗教、艺术、文学

中的特殊意向便通过自然黑夜得以真正展现，

进而使自然成为诗、哲学与宗教的源泉，（[15]，
pp.183-184）由此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情

感体验。值得注意的是，自然黑夜的审美价值

与文化象征价值也不能脱离自然整体而独立存

在，自然黑夜的美与象征意义必须与自然融为

一体才能形成激发人类文化情感体验的独特氛

围，没了自然整体的烘托，自然黑夜就只能是

毫无意义的黑暗。总体上看，自然黑夜价值依

托于自然价值，自然黑夜只有作为自然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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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才能发挥它的生命支撑、审美以及文化象征

功能，不能脱离自然整体而孤立地理解自然黑

夜价值。

但斯通特别提出的自然黑夜的能源价值

是否存在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自然黑夜的能

源价值实际上就是自然黑夜的“经济价值”

（economic value）。斯通认为，保护自然黑夜

降低夜间人工照明水平，客观上便达到了节约

能源的效果，而能源是有经济价值的，因而保

护自然黑夜相当于创造了经济价值。严格地说，

只有自然有经济价值，自然黑夜没有经济价值。

自然的经济价值一般是指自然界中诸如石油、

淡水一类的具有一定市场价格的自然物所具有

的交换价值。（[15]，p.122）据此看来，自然

黑夜没有市场价格和交换价值，真正有市场价

格和交换价值的是能源而不是自然黑夜，因此

自然黑夜没有经济价值，也就没有所谓的能源

价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自然黑夜是否具有斯

通所说的内在价值的问题。由于环境伦理学内

部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理解存在分歧，依据不同

的理解可能对自然黑夜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作出

不同的判断。例如，当自然内在价值被为宽泛

地赋予一切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且不需要其

他任何参照物的自然物时，自然黑夜就有内在

价值，斯通也正是据此作出的判断，为实现自

然黑夜价值，治理光污染提供了重要的伦理依

据。但当内在价值仅仅被赋予具有主体性、有

机性、创造性的生命体或与生命体有某种相似

性的自然生态系统时，作为自然无生命物理环

境一部分的自然黑夜似乎就没有内在价值。除

此之外，还有一些质疑环境伦理的学者干脆不

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那么自然黑夜也就没

有内在价值。实际上，只要自然黑夜有价值，

而无论这些价值是否属于内在价值，自然黑夜

都值得保护，光污染被视为一种污染且需要治

理，就是因为它限制了自然黑夜诸多功能的发

挥，保护自然黑夜以发挥这些功能，进而实现

自然黑夜价值是完全值得的、必要的。

2. 自然黑夜价值实现的再思考

在自然黑夜价值的实现问题上，斯通提出

的方案有一个明显的局限，那就是单纯地张扬

自然黑夜价值，忽视了夜间经济活动的重要

性，由此必然引来夜间经济活动支持者对自然

黑夜价值的质疑。例如，自然黑夜确有美学价

值，但夜间经济活动营造的绚烂灯光在破坏自

然黑夜的同时也创造了另一种美，即美丽绚烂

的城市夜景，那么同样是美，为何要牺牲城市

夜景而保护自然黑夜呢。又如，保护自然黑夜

确实可以节约能源，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但

夜间经济活动在消耗能源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

价值，[17]那么同样是经济价值，为何夜间经济

活动创造的经济价值就要舍弃呢。再如，自然

黑夜确有一定的生态价值，但在光污染的重灾

区——城市，真正受到光污染严重影响的野生

动植物种类、数量并不多，常见的只有十几种

光敏性较强的昆虫和植物；[18]自然黑夜确有一

定的健康价值，但比起人们夜晚的不良生活习

惯，诸如熬夜、酗酒等，因破坏自然黑夜而导

致的健康损伤似乎微不足道，有必要为此限制

夜间经济活动吗。

实际上，质疑者之所以产生上述疑问主

要是担心实现自然黑夜价值会限制夜间经济

（Night-time Economy）的发展。因为很多国家

拉动夜间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就是开展“城市

彩化工程”（Lighting engineering），包括提高

城市道路照明亮度、亮化城市楼体等等。[10]但

在自然黑夜保护者眼中，发展夜间经济是光污

染的主要诱因。必须指出的是，保护自然黑夜

固然重要，但发展夜间经济同样重要，诸如“城

市彩化工程”一类的夜间经济刺激项目对于像

中国这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城市经济在第

二时空的延伸至关重要，无视夜间经济活动的

刚性需求，一味地给夜间经济活动套上道德枷

锁，显然不是光污染治理的最佳途径。从深层

次看，产生上述疑问的根源在于保护自然黑夜

与发展夜间经济之间的矛盾，这恰恰是光污染

治理的瓶颈。问题的关键不单单是实现自然黑

夜价值，而是要在尽量不影响夜间经济活动的

情况下实现自然黑夜价值，只有这样的光污染

治理方案才是最佳方案。

为此，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从光污染的

论自然黑夜的价值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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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特性出发，对自然黑夜价值的实现进行再

思考，探索光污染治理的新路径。光污染和其

他污染相比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光污染的空

间范围是特定的且不会自动扩散（不像雾霾那

样随风飘移）；另一方面光污染的时间也是特定

的，即不同时段内光污染的负面效应是不一样

的，光污染的时空特性启示我们自然黑夜价值

的实现也要考虑时空因素。自然黑夜在空间分

布上具有普遍性，不仅城市区域有自然黑夜，

远离城市的无人区也有自然黑夜；自然黑夜具

有时间上的持续性，人类及非人类生命对自然

黑夜的需求与夜间经济活动的开展不完全是共

时态的而是有一定时间差的，因而可以通过合

理地时空选择来实现自然黑夜价值。由此我们

便会发现，只要利用好光污染的时空特性，合

理使用人工夜间照明，出台相应的灯光管制办

法就可以在基本不影响夜间经济发展的情况

下，实现绝大部分的自然黑夜价值。

从空间维度上看，光污染给自然黑夜造成

的绝大部分负面效应都发生在城市，郊外光

污染的程度就要小得多。奥列佛·特维斯特 
（Oliver Dunnett）根据光污染对自然黑夜的破

坏程度进行了分级，而分级的指标就是距离城

市中心商业区的距离，例如“主城区中心商业

区天空”的光污染程度最为严重被评为 7 级，

与中心商业区越远光污染程度越轻，其中“农

村天空”的光污染程度最轻被评为 1级，而远

离农村的区域则被看成没有任何光污染的、真

正的原始自然黑夜。[19]由此，能否把自然黑夜

某些价值的实现区域从城市转移到远离城市的

区域呢。例如，到远离城市的区域去欣赏自然

黑夜提供的美丽星空，感悟自然黑夜的文化象

征意义，这样既满足了欣赏自然黑夜的需求，

又不影响夜间经济发展。实际上，诸如德国、

荷兰等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在远离市区的国家公

园建立了自然黑夜保护区，保护区内实行严格

的灯光管制，因而可以呈现出原始自然黑夜的

独特风貌，还可以得到国家公园内其它自然景

观的有效烘托，呈现出城市夜空绝对没有的美。

由此，自然黑夜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象征价值通

过空间转换得以实现。

自然黑夜生命支撑价值的实现更加复杂一

些，不能通过上述空间转换实现，需要空间维

度与时间维度的综合考量。首先需要确定自然

黑夜生命支撑价值实现的主要空间区域，由于

光污染的重灾区在城市，因而其主要是对生活

于城市的居民及野生动植物产生威胁，而生活

于城市的居民主要居住于商业区的外围区域，

生活于城市的野生动植物 96%以上生存于居民

区外围的城市绿地系统之中，例如城市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河岸公园等处于城市边缘的半

自然生境区域，这就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光污染

分布的环形带状区域，商业区是圆心，外围是

居民区，居民区之外是野生动植物生存区。[19]

其中居民区和野生动植物生存区是实现自然黑

夜生命支撑价值的核心区域，且这两个区域一

般不承担发展夜间经济的任务，即使进行较为

严格的灯光管制也不会给夜间经济造成太大的

影响，因而完全可以出台相关法规在居民区内

以及野生动植物生存区内实行灯光管制，从而

为该区域自然黑夜生命支撑价值的实现奠定空

间基础。

在此基础上加入时间维度的考量，中西医

不约而同地认为睡眠是自然黑夜给人类的珍贵

礼物，自然黑夜的健康价值主要体现在自然黑

夜是人类高质量睡眠的必要条件。西医认为人

类的最佳睡眠时间不应晚于 24点，而中医认为

人类的最佳睡眠时间大致在 22点至次日 6点之

间。（[12]，pp.19-20）从统计数据看，夜间

经济活动的时间范围大致在 18点至次日 6点之

间，但需要人工夜间照明予以支持且经济活动

最活跃的时段主要在 18 点至 22 点之间，这个

时段内创造的经济价值约占整个夜间经济总值

的 86%。[17]由此看出，人类睡眠的黄金时段与

夜间经济活动的黄金时段并不重合，因而光污

染最严重的商业区对临近居民区的影响是可控

的，只要在人类睡眠的黄金时段内，在居民区

内实行较为严格的灯光管制；同时对 22点以后

的商业区实行一定程度的灯光管制就可以在基

本不影响夜间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较好地实现自

然黑夜的健康价值。

相比于人类，野生动植物对光照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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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夜间栖息、活动时段大致在黄昏至次日黎明

之间。[18]显然，野生动植物的夜间栖息、活动

时段与夜间经济活动的黄金时段是重合的，但

好在野生动植物生存区与光污染最严重的商业

区并不紧邻，居民区是位于二者之间的缓冲地

带，因而光污染最严重的商业区对野生动植物

生存区的影响是可控的，考虑到已经对 22点以

后的居民区实行了严格的灯光管制，因而居民

区对野生动植物生存区的实际影响很有限，可

以考虑在黄昏时分至 22点对居民区再进行适当

程度的灯光管制，这样既有助于健康价值的进

一步实现，又可以为生态价值的实现创造条件。

同时，在黄昏至次日黎明对野生动植物生存区

实行严格的灯光管制，由此便可以较好地实现

自然黑夜的生态价值。

诚然，上述方案还不能实现全部自然黑夜

价值，因为总会有些特殊情况存在，例如无论

怎样进行时空选择，生存于城市商业区的野生

动植物还是会受到光污染的威胁，尽管这部分

野生动植物的种类、数量很少，但确实存在。

再如，由于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不合理，导致城

市自然生境斑块化，形成自然生境孤岛，出现

野生动植物生存区被光污染最严重的商业区所

包围的情况等等。不过总体上看，上述方案在

满足我国发展夜间经济刚需的基础上，实现了

绝大部分的自然黑夜价值，因而仍然是一个值

得考虑的光污染治理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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